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102年 1月 21日所務會議通過 

108年 6月 24日所務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02日系(所、科)務會議通過 

111年 6月 27日系(所、科)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以下

簡稱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係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及格並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博士論文除外）者，始

得提出為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 

三、資格考核共計三科，基礎科目可選擇以「筆試」、「期刊論文抵免」方式完成；專業科

目(一)、專業科目(二)可選擇以「筆試」、「修課抵免」、「期刊論文抵免」方式完成。
各科資格考核成績以 100分為滿分，70分為及格。學生須於入學後三年內完成，未
依規定年限完成者，應令退學。 

四、學生資格考試科目之選定，需經指導教授同意。未選定指導教授者，不得申請資格考

試。 

五、本所之資格考核科目如下： 

1. 基礎科目：工程數學、自動控制、製造學、工程力學、材料學、熱力學、電子學、
醫學概論，八科擇定一科。 

2. 專業科目(一) 
3. 專業科目(二)  

六、 申請「筆試」作為資格考核： 
1. 於每學期開學日起至第四週止，受理資格考核申請，逾時不受理申請案；並於每
年十二月及五月第一個星期五舉辦資格考核筆試。 

2. 學生於入學三年內最多可申請筆試三次，每次可申請考 1-3個科目，但每次僅可
申請 1門基礎科目。若累計申請三次筆試，但未通過三科資格考核者，應令退
學。 

七、 申請「修課抵免」作為資格考核： 
1. 於每學期開學日起至期末考後一週止，受理資格考核申請，逾時不受理申請案。
申請時需檢附歷年成績單佐證。 

2. 選定之資格考核科目需為就讀博士班期間修習之科目，且該科目成績前 30%者，
得視為通過此科目之資格考，並以該科目學期成績為資格考核科目之成績。 

3. 申請抵免資格考核之科目，若該科目之授課老師為學生指導教授，僅以一門為
限。 

八、 申請「期刊論文抵免」作為資格考核： 
1. 於每學期開學日起至期末考後一週止，受理資格考核申請，逾時不受理申請案。 
2. 學生可申請以一篇 SCI期刊論文代替一科資格考試科目，分數以 80分計。該篇

論文不得再申請作為博士論文計點的期刊論文。 
3. 申請抵免之論文需符合下面規定： 



(a) 需為學生入學後接受或刊登之 SCI期刊論文。 
(b) 需以製造科技研究所之名義發表。 

      (c) 扣除指導教授後，學生需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 

九、本要點經系(所、科)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